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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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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存在大量暗箱操作以转移项目利益的行为，其危害极其严重。借鉴公司治理中“隧道行为”的

概念和研究，提出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将

项目利益进行转移而侵蚀项目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行为。对比了其与腐败、违法违规行为和违约行为等类似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并基于 94个我国工程领域问题的典型案例的总结和提炼，从利益来源的角度和行为主体的角度分别举例阐述了“隧道行为”

的典型表现。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及其治理提供了基础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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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ing” in Government Investment Projects 

LE Yun，LIU Min，LI Yong-k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E-mail：liumintju@163.com） 

Abstract：Undercover transactions in the government-invested projects which transfer value out of the projects have extremely bad 

effects. Similar to the term of tunneling in the corporation management，tunneling in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s is defined as 

transfer of value out of projects by both legal and illegal ways in the benefit of stakeholders, which causes great loss to projects or the 

society. We compared the term “tunneling” with similar concepts such as corruption, violation of law and regulation，and breach of 

con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94 typical cases of problems in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this paper provids concrete 

examples of tunneling in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s categorized by the sources of value and the subjects of tunneling behavior. This 

concept contributes to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unneling and its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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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行为”本来用于描述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通过种种手段挖掘见不得阳光的地下隧道，转移

上市公司的资产或利润，使得中小股东利益受损的

行为[1]。这类行为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也普遍存

在，而且危害极其严重。例如江门市常务副市长利

用职务便利，向某开发商低价出让土地，受贿 65

万元，但却造成土地收益流失 9400多万元[2]；徐州

市睢宁县水利局副局长，受贿后伙同承包商将庆安

水库的一条公路造价抬升 4倍[3]。大量的案例表明，

由工程腐败等所引发“隧道行为”的损失远远大于

工程腐败的金额，甚至引发了严重的质量安全问

题，并可能使得某些职能领域出现失灵，出现“潜

规则”和“程序空转”等现象。2010年上海“11.15”

大火所暴露的背后利益链等案例就印证了这一点。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公共

性、信息不对称、链长环节多以及利益相关者多样

性等特征，监管者、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可能利用

制度缺陷、监管漏洞、信息不对称等实施工程腐败

行为。已有研究大多从政治、法律和社会学角度，

对工程腐败等问题进行案例和定性研究，缺乏对工

程“隧道行为”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借鉴公司治理

中“隧道行为”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尝试对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的典型表现进行归纳

和提炼，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1  公司治理领域“隧道行为”的研究综述 

“隧道行为（Tunneling）”一词最早来源于描

述捷克共和国中掠夺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捷克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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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Tunelování），这个词形象地描述了像挖掘看不见

的地下隧道一样转移资产的过程[1]。与“隧道行为”

类似的概念有“自利交易（Self-dealing）”，即利用

内部人员优势获取私利 [5]。很多学者认为

“Tunneling”与“Self-dealing”的含义类似[6，7]，

所以本文未区分两个概念。 

2000 年，Johnson S.等给出了“隧道行为”的

完整定义：控股股东（通常是总经理）为了自身利

益而转移公司的资产[1]。该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8，9]，至今关于“隧道行为”的研究主要是沿用这

个概念。之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概念的扩

充，行为主体从控股股东延伸到管理者，强调实施

手段包括非法行为也包括合法行为，概念具体演化

的过程见表 1。 

表 1  “隧道行为”的概念及其演化过程 

年份 作者 定义 概念的演化 

2000 Johnson S.，et al. 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而转移公司的资产[1] 最早提出完整定义；仅仅指的是控股股东

2000 La Porta R.，et al. 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行为[10] 侵占小股东的利益 

2007 Conac P. H.，et al. 公司资源转移到控股股东（或联合控股的股东）手中[8] 可能是联合控股的控股股东 

2007 

2008 

Enriques L.，Volpin P.和Riyanto 

Y. E.，Toolsema L. A. 

控股股东将其拥有较少现金流权的公司的资产转移到其拥有较高

现金流权的公司[7，11] 

从控制权低的企业流到控制权高的企业，

扩展了原有概念 

2008 Djankov S.，et al. 在公司中具有控制权的人（控股股东或管理人员或两者兼有），

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占公司资产而不与其他投资者分享[6] 

强调牺牲他人利益增加自身利益；手段可

能合法 

2010 Moskalev S.，et al. 采取合法或非法手段把公司资源转移给控股股东[12] 包括合法手段 

2011 Atanasov V.，et al. 资产流向不仅包括控制者，也包括管理者[13] 利益流向扩展到管理者 

 
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导致控股股东与小股

东利益不一致[14]，是“隧道行为”产生根本原因之

一，其本质是委托代理问题。集中的股权虽然有利

于提高管理效率，但是也为股东实施“隧道行为”

提供了有利条件[14]。“隧道行为”常见方式是关联

方交易[7]，控股股东和高管之间常常会出现合谋[15]。 

Liu Q.等认为“隧道行为”的实施者为了转移

资产会对外隐瞒公司的真正价值，隐瞒自己所获得

的私人利益[16]。所以“隧道行为”背后的内部交易

往往难以被察觉[7]，即“隧道行为”具有隐蔽性。

“隧道行为”的手段可能是非法的，也可能是合法

的[11，12]。Johnson S.等指出非法途径有欺骗、欺诈、

转移公司固定资产等，合法手段包括内部操作等[1]。 

“隧道行为”会降低公司的价值[15]。但当外部

经济条件不好，例如遇到宏观经济危机，控股股东

可能会用自己私人的资金支持公司，中小股东也会

从中受益，这种行为称为“支撑行为（Propping）”
[17]，是“隧道行为”的反向行为。 

法律会影响“隧道行为”的实施形式和程度[9]，

因此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很多学者研究了法

律、合同对“隧道行为”的影响及其治理问题[6，9，

13]。“隧道行为”在法律薄弱地区尤其严重，即使在

法律约束较强的市场中也会存在[1，13]。 

2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隧道行为”的界定 

与公司治理领域的“隧道行为”相比，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更加复杂，主要体现

在委托代理层级更多、利益相关方类型众多、监管

更难、专业性更强等。在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中，

存在大量项目利益相关方为了私利或者为了跟其

有“关系”主体的利益，不当行使自身手中的控制

权、管理权而转移项目利益。借鉴前述“隧道行为”

的研究和对我国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出现的典型

问题的分析[18，19]，本文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

“隧道行为”定义为：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通过

合法或非法手段将项目利益进行转移而侵蚀项目

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行为。 

“隧道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相关政府官员、

建设单位，也可能是其他项目利益相关方，例如总

包、分包、招标代理等。“隧道行为”的特征是，

将项目利益转移为私人利益或其合谋的“关系户”

的利益，进而损害了项目利益或公共利益。而“隧

道行为”的手段大多是非法的，例如行贿受贿、串

标围标，也可能是钻法律空子的暗箱操作等行为。 

对比公司治理中的“隧道行为”和政府投资建

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的异同（见表 2），两个领

域的“隧道行为”在内因、外在表现等方面基本相

同，利益流向、权利来源、实施主体等方面存在相

似性，而在边界、持续时间方面则完全不同。 

“隧道行为”与腐败、违法违规行为、违约行

为等相似概念存在交集，但是在含义、是否触犯法

律、行为主体等方面并不完全一样。最大的不同点

之一是“隧道行为”实施手段包括合法行为，具体

见表 3。现今我国的工程法律尚不健全，有很多政

府官员、管理者通过钻法律的空子，通过一些看似

合法的手段进行暗箱操作，给工程造成巨大利益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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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司治理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对比 

 对比内容 
公司治理中的 

“隧道行为” 

政府投资项目中的 

“隧道行为” 

内因 代理问题[20] 代理问题[21] 相同 

外在表现 资产转移 资产转移 

 
实施主体依
仗的权力 

控制权、管理权 控制权、管理权 

 
地域性 在法制薄弱的地

区易发[1，13] 

在法制薄弱的地区易发 

利益流向 控股股东、管理者
[13] 

政府官员、管理者 相似 

权力来源 因股份集中具备
权利[14] 

因政府职能、特许或参与项目而
具有权利 

 
实施主体 公司（集团）内部

人员（或参与） 

项目内部人员（或参与） 

 

原因 大股东和小股东
之间的利益不一
致[14] 

项目管理者和资金所有者（国
家）的利益不完全一致[21] 

 

负面影响 降低公司价值，影
响公司持续运营，
甚至导致倒闭[17] 

三超问题、安全质量、人身伤亡

 常见手段 关联方交易[7] 合谋[22]，包括横向、纵向和网络
不同 边界 企业（集团） 项目（项目群） 

 时间 长期经营 有限建设期（运营期） 

失。例如在项目决策阶段，为了获得私利或者给“关

系户”开便车，通过表面正规的途径上马不必要的

项目，其中未必有腐败、违约、违法行为，但是却

导致国家资金的流失，造成了大量浪费。同时，这

些行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和相互演化的关系，

“隧道行为”常常伴随着腐败和违法行为，或者腐

败常会引发一系列的“隧道行为”。 

表 3  “隧道行为”和类似概念的对比 
 隧道行为 腐败 违法违规行为 违约行为

含义 通过合法或非法
手段将项目利益
进行转移而侵蚀
项目利益或公共
利益的行为。 

滥用公共权
力，从中谋取
个人或相关
个体利益的
行为[23] 

违反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
和规章 

不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或
者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不
符合规定 

性质 合法或非法 非法 违法或违规 非法[24] 

主体 
工程项目利益相
关者 

公共部门官
员 

不限定 主 要 是 债
务人[24] 

权力 控制权、管理权 公共权力 — — 

后果 
侵害项目利益、公
众利益 

损害公共利
益 

— 债 权 人 权
利受损 

3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领域的“隧道行为”的

典型体现 

为了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隧道

行为”，在分析和总结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公布

的 44 个案例[18]和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 50 个典型案例[19]的基

础上，从“隧道行为”的利益来源和行为主体的角

度分别举例分析“隧道行为”的典型表现。这 94

个官方公布的工程建设领域典型案例记录了政府

官员、建设单位、承包商、招投标人等工程项目利

益相关方在工程项目决策、土地审批、招投标等工

程环节出现的典型问题，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有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出现的行贿受贿、违法违规、

暗箱操作等“隧道行为”。 

3.1  “隧道行为”利益来源的角度 

“隧道行为”的核心是利益的转移、流失，隐

蔽的“隧道行为”可能会导致工程投资增加、质量

降低或应有功能丧失。 

（1）恶意提高价格型。因为是政府投资项目，

建设单位或政府官员只是这些资金的“代理人”[21]，

所有权和决策管理权分离，若建设单位没有足够动

力去控制投资则可能会与乙方合谋提高合同价格，

最终导致投资失控。例如合谋提高招投标报价，与

其他投标方串标、围标等，操控中标价格；合同、

结算时虚增人工费等。 

（2）恶意降低成本型。例如偷工减料；采购

并使用劣质建筑材料、设备；没有用足建筑材料导

致质量不合格；为私利减少建筑必需的功能，以获

得隐蔽利润；克扣工程款等。 

3.2  “隧道行为”行为主体的角度 

“隧道行为”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相关部门、

建设单位（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业主）、总包单位、

分包方、设计方、监理等。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分析，

“隧道行为”的典型行为举例如表 4。 

表 4  基于行为主体角度的“隧道行为”的典型表现举例 
行为
主体

涉及阶段 典型表现 

政府
部门

决策、项
目前期 

违规干预工程建设以谋取私利；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提高建筑容积率 

 项目结束 滥用监管职权，以权谋私；对“关系户”的违规行为
视而不见 

建设
单位

决策、项
目前期 

为获得土地、贷款与相关部门合谋进行暗箱操作；为
了获得私利或者给“关系户”开便车，上不必要的项目
或“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故意不选择最佳方
案；违规征地拆迁，获得私利等； 

 设计 为私利变更设计方案，增加不必要的功能或减少必需
功能等 

 招投标 暗中指定中标单位，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规避招标、
转包和违法分包等；一些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等

 施工 克扣工程款，以获利 
 项目结束 验收时因私未履行责任，质量安全存在问题 
总包 招投标 先低价中标，再通过变更索赔获得高额利润；串标围

标、违法分包、转包 
 施工 因私故意采购并使用伪劣建材、设备，偷工减料，质

量安全措施不落实等 
 项目结束 与质量监管部门合谋让有质量问题的工程获得验收
分包 招投标 不正当竞争获得合同，谋取私利 

 施工 使用伪劣建材、设备，偷工减料，克扣工人工资等
设计 决策、项

目前期 
与甲方负责人串通以获得设计合同，不正当竞争等

 设计 与甲方合谋恶意设计变更等；在立项、设计时增加不
必要的功能，以获取隐蔽利润的机会；因私自在设计
中指定供应商等造成不正当竞争 

监理 决策、项
目前期 

合谋以获得监理合同 

 施工 与乙方串通、疏于监理 
 项目结束 对质量问题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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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一提到建筑工程领域的问题人们常常关注于

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但是工程腐败仅仅只是工程

问题的一部分，仅通过研究工程腐败问题难以全面

剖析工程中的违法乱纪、暗箱操作现象，而通过“隧

道行为”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当前我国工程领域各类

问题的认识。“隧道行为”具有隐蔽性，实施主体

类型多样性等特征。“隧道行为”和类似概念，例

如腐败、违法违规行为和违约行为存在相互关联，

但也明显不同，其概念的主要差异在于“隧道行为”

的实施途径包括合法手段。 

已有“隧道行为”的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

法规、合同条款的制定，该方向可能对于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中的“隧道行为”的治理问题研究同样适

用。本文为进一步研究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隧道

行为”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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